可威環境資源股份有限公司
承攬商入場繳交資料清冊



（一）、發包單位填寫（發包前填寫）

	承攬廠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作業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發包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發包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施工期間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~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（二）、承攬商應繳交及自主管理告知事項資料

	
	應繳交

檢查項目須檢附影本
	
	自主管理事項，請自行依法管理
(已執行(、未執行×、不適用--)

	□
□
□

□
□
	入廠申請施工名冊(電子檔)
承攬商工作安全承諾書
職安人員通知單(管理人員證件影印本)
共同作業協議組織會議紀錄
施工人員當月勞保資料
	□
□
	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核備文號(影本)
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，僱用勞工施以至少三小時之教育訓練，但從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，營造工程、缺氧作業、處置使用危險物、有害物者，應再增列三小時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承諾書。

	□
	本工程意外險或施工人員團體保險，投保500萬元(含)以上
	□


	施工計畫書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(Cowin) (特殊工作或30人以上)

	□

□
□
	工作安全分析教導紀錄表
承攬商安衛管理人員自動檢查表
承攬商(含清運車輛)違規罰款標準
	
	

	
	
	
	


（三）、承攬商注意事項

	1.
	所有繳交資料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6條、第24～28條規定之承攬商安全管理辦法內容辦理。

	2.
	請承攬商將（二）應繳交之資料在開工前一日，連同本表單繳交至QHSE查核；開工當日未將資料繳齊，未經QHSE核定完成，禁止入廠施工。

	3.
	所繳交文件，除政府機關要求調閱外，一律保密存查；文件存檔以年度為單位， 

	
	過期立即存檔（規定同教育訓練），請承攬商於下一工程再得標時，重新繳交。

	4.
	作業期間，查繳交資料與實際作業需求證件不符，有違反法令者立即停止作業，未補正改善前禁止作業。人員未檢具文件核可禁止入廠。

	5.
	對於要繳交文件有疑慮者，可洽本廠環安部門人員討論。

	6.
	其他安全相關規範，環安部門得要求承攬(包)商提供之資料。

	
	


註：請發包單位在簽約時一併將本表單交付予承攬商。

請發包單位告知承攬商（二）、（三）項目之規定，以免開工當日無法作業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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